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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商标】李雨峰：防御商标对驰名商标按需认定的影响 

李雨峰：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 

 

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扩大了商标的保护范围，但也模糊了商标所有人的权利界限

和第三人的行为空间。为确保市场主体的行为预期，我国确定了驰名商标跨类保

护的按需认定原则，仅在处理案件纠纷需要时，才对涉案商标是否驰名的事实进

行审查。作为跨类保护的替代选择，有些商标所有人选择事先注册防御商标。商

标所有人注册的防御商标清楚划定商标权的边界和第三人的行为空间，应具有优

先性；商标权人欲在核定商品范围之外排除他人，可在诉讼中选择驰名商标的跨

类保护，具有次位性。只有在即使注册了防御商标仍不能认定构成商标侵权但有

可能给消费者带来误认时，才可启动涉案商标是否驰名的审查。即使应当对驰名

商标给予较大范围的保护，驰名商标的保护体系也应服从商标法的注册体系。 

 

关 键 词 

 

驰名商标 按需认定 防御商标 注册功能 

 

引 言 

2023年 1月 13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征

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第 10 条第 2 款增

加了关于“驰名商标保护遵循个案确认、被动保护和按需确认的原则”。该条意

在将 2009 年通过、2020 年修改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

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0〕19 号，以下简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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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第 2条关于“驰名商标按需认定”的原则提升法律位阶。尽管在措辞上《征

求意见稿》与《解释》有所不同，前者首次使用“确认”，后者使用“认定”，

但仍然坚持了“按需”的原则。由于《征求意见稿》尚未通过，为行文方便，本

文仍沿用“按需认定”的表述。与之前相比，2020 年修改后的《解释》在驰名

商标的按需认定上并无变化。 

《解释》第 3条规定：“在下列民事纠纷案件中，人民法院对于所涉商标是否驰

名不予审查：（一）被诉侵犯商标权或者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成立不以商标驰名为

事实根据的；（二）被诉侵犯商标权或者不正当竞争行为因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其

他要件而不成立的。  原告以被告注册、使用的域名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

并通过该域名进行相关商品交易的电子商务，足以造成相关公众误认为由，提起

的侵权诉讼，按照前款第（一）项的规定处理。”按照该条第 1款第 1项规定，

不以商标是否驰名为事实依据就可以直接判定侵犯商标权成立的，没有必要对所

涉商标是否驰名进行审查。《征求意见稿》第 10 条重申了驰名商标的按需认定

原则。 

 

  按照文义和体系解释，驰名商标的按需认定是非常清晰的。即，如果被告使

用的商标与原告注册的商标相同，而且被告的商品或者服务与原告核定使用的商

品或者服务相同，法院可直接判定被告的行为侵权，根本无需对原告提供的与注

册商标相同的其他商标是否驰名进行审查。然而，近年的判决并没有遵守这一规

定。2016 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索菲亚案”中指出，即使原告拥有与被

告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相同的防御注册商标，仍不影响原告驰名商标认定的必

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头条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HUAWEI 案”

等案件中均作出了类似判决。其大致的理由是，在原告享有同类注册商标的情况

下，仍然可以在侵权诉讼中主张不同类商标并请求认定驰名。这类原告享有的同

类注册商标在理论上被称为防御商标。在“HUAWEI 案”中，陕西省高级人民法

院直接称之防御商标，并指出，防御商标不是个案认定驰名商标与否的考量要素，

在商标侵权纠纷案件中，防御商标的事后救济作用较小，很难像正常使用的商标

一样获得相应保护。如果不认定为驰名商标，原告就无法获得足够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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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个案看，上述判决强化了对涉案商标的保护。但是，这种处理方式搁置了

注册制度，将防御商标的注册功能进行了悬置，而防御商标的注册恰恰是商标所

有人的主动选择。另外，在《解释》修改以前，下级法院绕过明确的法律规则，

实质上是以牺牲形式正义的方式保护了个案中的某件具体商标。从长远看，这种

做法无法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本文试图从功能比较入手，根据普通商标

注册功能和防御商标注册功能的异同，厘析实质意义上的防御商标对驰名商标跨

类保护认定的影响。 

 

一、商标注册的功能爬梳 

刘春田教授指出：“商标权属于民事权利，根据宪法、民法和劳动法的原则，任

何民事主体，从公共资源中拮取任意符号、文字、数字、构形、色彩，按照自己

的意愿完成一个表达，或者从已有的表达中经过正当的选取，并将这选取的表达

指代一个特定的商品或服务，二者一经结合，并置于市场之中，就实施了一个法

律行为，完成了将一个设计转化为商业标记的实践，原来纯粹的表达符号就变成

了一个商标。这是一个法律事实，根据商标法和民法，无论该商标是否注册，都

已构成事实上的商标，并享有由此而产生之利益。”选取一个符号用于某一商品

或者服务上，并置于市场中，便可以产生商标的利益，这一认识与古罗马法上的

财产取得方式即先占非常贴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这样表述：“商标不依赖于

新颖、创新、发现或任何智力工作，它不要求虚构或想象，无需天赋，无赖辛勤

思索。商标仅仅以占用在先为依据。”顺着刘春田教授的思路进一步分析，一个

商标无论是否注册，都产生了相应利益，都应当获得保护，那么注册具有何种意

义呢？ 

商标的本质在于市场。一个标志，只要被选取并投放市场，就向消费者传递了商

品的来源信息。经过多次购买，商标在商品、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了

联系。这种联系与该商标是否注册并无必然关系。有研究表明，如果通过直接而

非注册的方式保护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将会带来更为公平的结果，毕竟复杂而昂

贵的注册过程带来了高成本，而且充满了内在偏见。那么，为什么现代商标法多

数规定了注册制度呢？从历史上看，商标法来源于市场秩序法，对商标的保护基

于普通法上的欺诈之诉。通过欺诈，非诚信的竞争对手从商标所有人那里抢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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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并给消费者造成了混淆。通常情况下，由于资讯的限制，市场上很可能会

出现两个或者多个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用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的情况。此时，

如果商品得以流通，该类标志就可能造成消费者混淆和误认。就是考虑到上述因

素，美国商标法在使用取得商标权的基础上吸收了商标注册制度。也就是说，如

果一个商标要获得在全国范围内的排他力，必须经过联邦的注册。美国商标法走

过的是一条从普通法的通过使用取得商标权到成文法的注册商标在全国产生排

他效力的道路。 

 

美国《兰哈姆法》只是对普通法规则的成文化而已。从历史和逻辑上看，凡有贸

易的地方，均有标志的使用。就商标权的产生而言，应是先有使用制度再有注册

制度。就现代商标制度而言，各国对使用和注册的态度存在明显差异：有的国家

规定，商标必须事先注册才能取得商标权，如法国；有的国家规定，通过使用即

可取得商标权，如早期的美国和英国；有的国家规定，注册和使用两种方式均可

取得商标权，如德国。   

  如果说使用是商标的基础，未经使用的商标，消费者根本无法识别，也不会

积累生产商的商誉，那么注册的功能何在？大致说来，在界定商标权方面，使用

和注册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商标权通过使用获得了正当性基础，但作为一项绝对

权利，商标权并不能通过使用向其他市场主体传输权利范围的信号，使用无法公

示商标权的范围，而注册恰恰可以发挥这个功能。现代商标注册制度，由一个全

国统一的商标主管机构，对申请的标志和该标志指定的商品或者服务进行审核，

如果与之前已经核准注册的商标不相同和不相近似，该商标就可以被核准为注册

商标。通常说来，注册制具有如下功能。 

 

  第一，注册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商标的相同或者近似，事先排除、避免

了资源的浪费，减少了潜在的侵权诉讼。由于所有的申请均在一个部门进行审核，

按照商标法原理，审查人员理论上不可能把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的相同或

者近似的多个商标均予以核准注册，即现代商标法上的“一类商品一件商标原

则”。因此，如果非注册商标所有人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擅自使用相同商标，

构成侵权的可能性极大。故而，市场主体应刻意规避该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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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注册制配以公示制度，完成了信息的公示，也为其他市场主体划定了自由

空间。核准注册的商标标志、指定的商品或者服务范围、商标注册的起止年限、

商标权人的信息等均通过注册制度予以公示。商标权人一次性告知所有市场主体

其商标权的范围和界限；其他市场主体依赖注册公示的信息，可以选择自己的投

资方向。藉此，商标注册制为其他市场主体提供了行为预期，其他市场主体在生

产、销售类似商品时，选择使用何样的商标便拥有了一个自由空间。除此之外，

注册制也可以简化商标的转让交易行为，依赖注册提供的可靠信息，买卖双方提

高了待转让、许可商标的价值。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术语表述，注册划定了权利边

界，简化了交易，降低了成本。 

第三，注册制清晰划清了商标权的界限。从法理上讲，商标体现的是消费者的购

买力，这种购买力因商品生产者长期经营而来。在没有现代营销手段的传统社会，

商品质量依赖的是口口相传，但商标产生以后，代表商品质量的信息就凝结在商

标之中了。因此，生产商只有通过商标与消费者的长期接触，才能让消费者通过

商标认可商品的质量。对于企业而言，商标的使用非常重要。 

使用构成了商标的本质需求。也正是因为这一法理逻辑，即使采取注册取得商标

权的国家，其商标制度也非常重视商标的使用。为在实践中准确认定因是否使用

而带来的侵权判定、损害赔偿问题，我国《商标法》在第 48 条界定了商标使用

的概念，并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20〕19号）第 26条对商标权人的自行使用、许可他人使用、实际使

用等进行了厘定。使用构成了商标权的基础，但是，商标权的范围如何界定呢？

商标权是一项支配性财产权利，具有影响第三人行为自由的属性。但是，影响第

三人行为自由的空间应当如何划界？ 

   

 为此，笔者曾提出财产管理的思路，认为商标的选择、发明创造和作品的完成

是权利产生的基础。这体现了黑格尔所主张的财产所有人的本质意向性。黑格尔

强调，为了实现自由意志，单是某物应属于我的这种内部表象或意志还不够，还

必须取得占有，包括实物占有和观念性占有（标志），如此，上述意志才获得定

在，才能获得他人的承认。与之相适应，国家统一的行政机构的登记注册对知识



 

第 8 页共 47 页 

 

产权的产生并不具有根本性作用，它们只是管理财产的方式。当发生侵权纠纷时，

选择由哪一个机构管理这种财产，涉及的不是知识产权的基础，而是解决问题的

效率。在知识财产的管理模式上，存在两种管理方式。一种是事先管理，由国家

统一的行政机构对该财产事先划定界限，告知市场主体权利人的排他范围，如注

册商标和专利；另一种是事后管理，由法律笼统规定财产权的设立，其权利界限

则由执法部门在具体的纠纷中予以确定，如作品和商业秘密。就商标而言，那些

采取使用取得商标权的国家，采取的是事后管理模式，由法院在具体的诉讼中确

定商标权的范围；而那些采用注册取得商标权的国家，采取的是事先管理模式，

由统一的国家行政机构事先划定商标权的边界。采用事后管理模式的国家，由法

院在个案中对涉案商标进行审查，结合原告的商标使用情况审查被告的行为，更

具动态性，侧重追求的是实质正义；采用事前管理模式的国家，由国家统一的行

政机构事先公示商标权的范围，在个案中推定原告商标权的有效性，侧重追求的

是形式正义。大致可以说，在采用事先管理模式的国家，注册和使用分担了商标

价值的不同功能：使用夯实了保护的基础，界定了商标的质；注册划定了保护范

围，界定了商标的量。 

 

二、防御商标的特殊功能与注册条件 

 

防御商标的注册既具有普通商标注册的共同点，也有其特质。就相同点而言，防

御商标的注册也具有上述三个功能，但是防御商标的注册又具有其特殊性。 

 

  （一）防御商标的特殊功能 

 

防御商标的注册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保护基础商标。基础商标也称正商标、

主商标，意在表明与联合商标、防御商标的主从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并无单独

称为基础商标、正商标或者主商标的情形，原则上都是已经注册或者申请注册在

先之商标，或同时提出申请而指定其一为主商标。防御商标的目的在于突破传统

商标一件商标用于一类商品的原则，“指同一人以同一商标图样，指定适用于非

同一或者非类似性质相关联之商品即得申请注册受保护。但著名商标不受商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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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相关联之限制”。这意味着，普通商标注册后只在指定类别上产生排他效力，

使用是产生排他效力的实质来源，而防御商标的目的在于突破使用的限定，注册

后不使用也能产生长期的排他效力。 

防御商标具有附属性，其目的在于扩大基础商标在商品类别的排他范围。因之，

基础商标的转让、无效、撤销等效力均及于防御商标。英国是较早规定防御商标

的国家，其主要目的是配合《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以下简称《巴黎公约》）

第 6条之二关于驰名商标的保护。《巴黎公约》第 6条之二对驰名商标没有作是

否注册的区分，其规定的保护限于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对驰名商标的复制、模

仿和翻译。《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 16 条第 3 项对《巴黎公约》第 6

条之二作了与时俱进的更新，专门拓展了已注册的驰名商标的排他范围，将已注

册驰名商标的保护扩大到不相类似的商品上。只要某个商标在那些相应商品上的

使用可表明这些商品与该注册商标所有人之间存在联系，且有可能损害注册商标

所有人的利益，就可以认定构成商标侵权，此即已注册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从

法律技术上看，一件注册商标的跨类保护必须以该商标已经驰名为条件，因之，

该注册商标是否被认定为驰名就至为关键。为配合注册商标的跨类保护，有些国

家效仿英国商标法（尽管英国商标法后来废除了防御商标制度）规定了防御商标

制度。 

 防御商标注册的目的是防止造成基础商标的淡化。通常来说，将一个注册商标

用于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的商品上，由于商品的功能不同，这样的行为不会给消

费者造成混淆。 

 但是，如果该注册商标非常驰名，被消费者广为知晓，第三人一旦将该注册商

标用于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的商品上，就会给消费者造成一种误认，认为已经注

册的驰名商标所有人很可能把业务拓宽到该领域，或者认为不相同商品的提供者

与驰名商标所有人之间存在某种控股关系等。这种行为冲淡了已经注册的驰名商

标与某种商品之间特定的联系。注册防御商标的目的就在于防止这种冲淡行为的

发生。受案法院一旦在市场上发现其他行为人将与驰名商标相同的标志用于不相

同或者不相类似的商品上，而在该商品上驰名商标所有人又注册了防御商标，则

可以直接判定第三人构成侵权，省去了对驰名商标是否需要跨类保护论证的麻

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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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御商标的目的仅在保护基础商标，经由注册功能的发挥，防御商标辅助基

础商标进一步划定了权利范围。基础商标通过使用，形成了自己的稳定市场；通

过注册，公示了核定商品和商标标志，划定了第三人的行为空间。前者是基础商

标的自我声誉形成的途径，后者是基础商标排他效力的体现。与基础商标不同，

防御商标并不需要使用，其目的只是辅助基础商标进一步扩大排他范围。基础商

标所有人结合自己未来经营范围的可能性，在相关商品上得以注册防御商标。需

要注意的是，为了防止基础商标所有人对市场形成垄断，商标法不允许基础商标

所有人在全部的商品和服务类别上注册防御商标，只允许他在与目前营业有关联

的商品或服务类别上申请注册。这同时也意味着，防御商标为市场上的第三人提

供了一个稳定的预期，在防御商标的注册范围之外，第三人的行为是自由和安全

的。 

 

  （二）防御商标的注册条件 

 

  就条件看，防御商标若要获得核准注册，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申请注册的标志与已经核准或者申请在先的基础商标标志相同。防御

商标的目的在于扩大基础商标在商品类别上的排他范围。该排他范围尽管对注册

人存有重大的保护利益，但限制了其他市场主体的行为自由，因此，该排他范围

的确定，界限必须非常明确。如申请注册防御商标的标志与基础商标的标志不同，

则不属于基础商标的排他范围。至于能否近似，在解释上颇存疑问。为向市场主

体提供稳定的预期，在解释上，界定为相同或者基本相同比较合适。 

 

 

 

  第二，指定的商品范围与基础商标的指定范围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但存在

关联性。作为商标的文字、图形、数字等，多数来自公有领域。该符号一旦被选

取用于某类商品上，就具有了一定的排他性。但也应当注意到，这种排他效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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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市场主体而言存在一定的不公平，原因在于其他市场主体失去了在相同商品

上选取该标志的机会。为平衡注册人与其他市场主体的利益，申请防御商标的标

志必须与基础商标的指定范围存在关联性。也就是说，尽管防御商标可以扩大基

础商标的排他范围，但这种排他范围不能过大，仍应限制在基础商标指定的商品

边缘。其目的在于，不能让基础商标完全控制市场，否则，就构成了一种垄断。

商品之间的关联性，可以《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为参考，但并不

能机械地以此为依据。消费者日常的交易习惯、商品消费模式、市场销售习惯等，

也是重要的考量要素。 

 

  第三，基础商标应当达到驰名的程度。申请注册防御商标时，要求基础商标

已经达到驰名商标的程度。日本《商标法》第 64 条将其描述为，基础商标应在

消费者中广为知晓。申请注册防御商标，应当向主管部门举证证明基础商标已经

达到驰名商标的程度。 

 

  第四，防御商标的注册无须证明已实际使用或使用的意图。防御商标与普通

注册商标不同，设立防御商标制度的立法均不要求防御商标被实际使用。也就是

说，防御商标申请人没有使用的义务，其目的均在于排除他人将与基础商标相同

的标志用于不同类别的商品上。现代商标法理论认为，商标凝结了商品生产、经

营企业的商誉，商标只有通过使用才会在消费者与企业之间建立信赖关系。因之，

现代商标法多要求申请注册商标时，申请人应具有实际使用的意图。我国《商标

法》第 4 条对此亦有要求。除此之外，第 49 条还对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

的商标规定了撤销制度。而防御商标是个例外，其目的在于保护驰名商标，而不

是实际使用。因此，立法中也应对防御商标的注册作出特别规定，免除使用的要

求。 

 

三、现行法框架下实质意义上的防御商标对驰名商标按需认定的影响 

 

  （一）驰名商标按需认定的实践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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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目前对驰名商标的认定，采取的是“按需认定”原则。有学者将之总结

为“是否认定驰名商标应取决于当事人的需要”“只有为处理案件所需之目的才

得认定驰名商标”“是否认定驰名商标应考虑不同的请求权基础”三种理解。但

从文义上看，无论是从《解释》第 2 条、第 3 条，还是从《征求意见稿》第 10

条，均无法得出驰名商标按需认定应考虑请求权基础的结论。如果排除第三种理

解，第一种和第二种理解更多解决的是法院在处理涉及商标纠纷时应主动还是应

当事人请求对涉案商标是否驰名进行审查的问题。 

 

一件商标是否被确认为驰名商标，关键在于该商标的影响力和相关公众对该商标

的知晓程度。这与商标所有人使用商标的程度、宣传商标的力度、商标的价值和

声誉等密切相关，与该商标是否注册并无必然关联。“无论是注册商标还是未注

册商标，一旦为公众所熟知或者具有市场声誉，则应该一视同仁，获得同样的保

护。”因之，在一件商标的保护特别是反淡化保护中，该商标是否驰名就成为至

为关键的因素，而“按需认定”原则就发挥着过滤器的作用。实践中，争议最大

的一个问题点是，如果商标所有人申请注册了防御商标，人民法院是否还需对涉

案商标是否驰名进行审查从而决定是否跨类保护？  

 

尽管我国《商标法》没有规定防御商标制度，但也不排除驰名商标所有人注册防

御商标。《商标法》第 22 条规定，商标注册申请人可以通过一份申请就多个类

别的商品申请注册同一商标。如果申请人仅在某一类商品上使用，那么该标志在

其他类别商品上的注册就构成了实质意义上的防御商标。防御商标最大的特点在

于仅注册不使用，其实质是通过注册的公示功能，划定商标所有人的权利范围和

第三人的行为空间。由于我国《商标法》第 49 条规定了注册商标连续三年不使

用的撤销制度，与此一致的理解是，至少在某一注册但不使用的商标被撤销前，

该商标事实上发挥着防御商标的功能。从上文引述的几则判例看，商标实践也基

本持此看法。问题在于，防御商标的注册果真对驰名商标的按需认定没有影响

吗？ 

在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历史上，“索菲亚案”具有重要的影响。该案一审法院认

为，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菲亚公司）在第 20 类商品上注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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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61206 号“索菲亚”商标，在第 6 类商品上亦注册了第 4287169 号“索菲

亚”商标，被告在第 6 类商品上使用了“索菲亚”商标，但索菲亚公司以其注册

在第 20 类商品上的第 1761206 号“索菲亚”注册商标主张商标专用权，请求认

定“索菲亚”商标为驰名商标。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完全可以以在第 6类商品上注册的商标主张构成商标侵

权，没有对“索菲亚”是否驰名进行认定的必要。二审法院推翻了一审判决，认

为商标权人有权根据自身的商标体系和诉讼策略选择对其最为有利的商标作为

诉讼的权利基础。尽管索菲亚公司可以在第 6类商品上主张权利，但该类商标属

于防御性质的商标，法律的保护力度较弱，商标权人无法以此获得充分的救济。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头条案”中也认为:“在原告享有同类注册商标的情况

下，仍然可以在侵权诉讼中主张不同类商标并请求认定驰名。”陕西省高级人民

法院在“HUAWEI案”中指出：“尽管我国商标法对防御商标未作出明确的规定，

但多数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都会在原有商标核定的范围外申请防御商标，通过事

先预防的方式避免他人申请注册，以降低商标被仿冒的风险。然而，在商标侵权

纠纷案中，防御商标的事后救济作用较小，很难像正常使用的注册商标一样获得

相应的保护。华为公司注册的防御商标不应成为是否认定驰名商标的障碍，不影

响驰名商标的认定。” 

 

  （二）防御商标与跨类保护的功能分野 

 

  严格说来，上述三个案例中，原告跨类注册的商标并不是防御商标，因为注

册防御商标的前提是，基础商标已经被认定为是驰名商标。而在上述三个案件中，

争议的焦点之一却是涉案商标应否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从逻辑上看，注册与基础

商标相同的防御商标，其目的在于扩大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就驰名商标而言，

事先注册防御商标与诉讼中的事后跨类保护代表了不同的保护路径。如果商标所

有人选择事先注册防御商标，一旦发生纠纷，法院可直接对商标所有人注册的防

御商标与被告使用的商标进行比对，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是否侵权的裁判。选择防

御商标路径的优点在于，原被告均具有可预期性，市场第三人可通过查询轻易获

悉防御商标注册的范围，除此之外的范围便属第三人的自由行为空间。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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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说，防御商标核定的商品范围确定了商标所有人进一步经营的范围。但防御

商标的注册，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由于其核定使用的商品范围是固定的，如果其

他市场主体将与基础商标相同的标志用于防御商标注册的商品以外，商标所有人

就很难获得相应的保护。而驰名商标在诉讼中的跨类保护属于一种事后救济措

施。当驰名商标所有人发现被告使用的与其相同的商标用于不相同和不相类似的

商品上时，便可以请求法院对其商标是否驰名进行审查并作出被告是否侵权的裁

判。 

 

  选择事先注册防御商标还是选择在事后诉讼中通过认定驰名商标跨类保护，

是商标所有人企业商标战略的选择。从理论上看，在没有国家统一的商标政策前

提下，为对驰名商标提供特殊保护，商标所有人可以同时选择事先注册防御商标

和事后通过驰名商标跨类保护两种路径。如此，通过防御商标，商标所有人可以

确定地排除其他市场主体在防御商标上核定的范围；通过事后的跨类保护，商标

所有人可以排除防御商标核定范围之外但仍有可能给商标所有人带来影响的商

品范围。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国家商标政策干预，商标所有人只能在二者

路径中慎选其一。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市场并非由商标所有人独立构成，还包括

与商标所有人存在竞争的其他主体。试想，如果商标所有人选择了事先注册防御

商标，通过公示制度，第三人就会知悉商标所有人的排他范围，并推知防御商标

之外的范围就是行动自由的空间。反之，如果商标所有人选择了事后诉讼中通过

驰名商标认定跨类保护，第三人就必须自己评估在其商品上使用与商标所有人商

标相同的标志的行为是否会给相关公众造成误认。 

 

  就功能而言，由于事先注册防御商标公示性强，是商标所有人的主动选择，

其目的在于清楚划定商标权的边界和第三人的行为空间，应具有优先性。在商标

权人没有注册防御商标的前提下，如果商标权人欲在核定商品范围之外排除他

人，则可在诉讼中选择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具有次位性。否则，注册防御商标

就毫无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商标权人即使注册了防御商标，被告的商品与

防御商标核定的商品不相同和不相类似，但仍有可能给消费者造成某种误认，此

时是否应当允许商标所有人启动驰名商标跨类保护的程序？对此，《解释》上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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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的。我国《解释》确定“按需认定”原则正好可作此理解。根据《解释》

第 3条，如果依据防御商标可解决商标权的保护，就无需对涉案商标是否驰名进

行审查；如果依据防御商标无法解决是否构成商标侵权，才启动第 2条的“按需

认定”原则，对涉案商标是否驰名进行审查。 

 

（三）驰名商标按需认定的澄清 

《解释》第 2条确定了驰名商标按需认定的原则，并列举了可以审查 

涉案商标是否驰名的三种情况，分别为：（1）以违反《商标法》第 13条的规定

为由，提起的侵犯商标权诉讼；（2）以企业名称与其驰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为

由，提起的侵犯商标权或者不正当竞争诉讼；（3）符合《解释》第 6 条规定的

抗辩或者反诉的诉讼。 

  《解释》第 3条是对涉案商标是否驰名不予审查的排除条款。从《解释》第

2条、第 3条的关系上看，有两点至少非常明显。第一，第 3条是第 2条的例外，

第 2条确定了按需认定原则，第 3条明确的是排除情形。如果存在第 3条的情形，

明显不属于按需认定的情形。第二，两个条款均是封闭性条款，无论是按需认定

的情形，还是排除认定的条款，各地法院均无扩大适用的权力。 

 

从文义上看，《解释》关于驰名商标按需认定的原则及适用情形并无模糊之处，

前述法院裁判有待商榷。也就是，《解释》里的用语是刚性的，下级法院并无解

释的空间。但上述判例均指出，由于原告注册的与被告假冒的相同商标几乎没有

使用，按此判断，原告将无法获得足够的赔偿。这是上述法院对原告商标进行驰

名审查最重要的原因。在此，法院对涉案商标是否驰名的审查条件由是否构成商

标侵权替换为可否获得足够赔偿。显然，在这里，法院预先设定了应优先保护驰

名商标，并给出了一个应当对涉案商标进行驰名审查的理由。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课题组在调研报告中指出：“拥有多个商标的权利人有权选择驰名商标跨类保护。

否则，商标权人的合法利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与司法认定驰名商标制度的初衷

背道而驰。”这可以被视作上述认识的典型。本文认为，从个案看这种做法的确

为驰名商标提供了足够的保护，但也违反了《解释》确立的规则，以违反一般性

规范的方式实践个案正义，与驰名商标按需认定的规则背道而驰，最终仍是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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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法律秩序。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形成是一个逐渐祛魅的合理化过程，

与传统型相对的现代政治、经济、法律秩序之间存在一种有选择性的亲和性。官

僚制、自由市场、形式主义分别构成了上述三种秩序的基本特点，在这三种秩序

中，“切事化”地处理事务，根据可计算的规则，“不问对象是谁”是基本的处

事章程。这意味着，对于公民个体而言，规则的可预期性是必要的；对于司法机

关而言，落实规则是必须的。在具有明确法律规则的前提下，为确保市场主体的

可预期性，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在个案正义与落实规则间，落实规则的社会总收

益显然高于个案正义的总收益。与此一致，在《解释》第 3条没有修改之前，绕

过该条直接对已经明确构成商标侵权的涉案商标进行驰名审查，显然超过了按需

认定的范围，破坏了市场主体的可预期性。 

 

  （四）驰名商标体系对注册体系的服从 

 

  相比一般商标，驰名商标凝结了企业更多的投资、时间、精力，也更容易得

到消费者的认可。在移动互联网普及之前，驰名商标一般要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

才能为消费者所知晓。大致说来，多数闻名全球的驰名商标都在市场上经营了几

十年，甚至几百年。这样的商标由于知名度高，更易于被其他人模仿。从这个意

义上说，对驰名商标提供比一般商标更大强度的保护具有一定的道理。也正因为

如此，在实行注册制度的国家，均对未注册的驰名商标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对

已注册的驰名商标提供高于一般注册商标的保护。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适用法律时，应当注意法律的体系解释。体现为立

法的法律，是由各章节、具体条文构成的完整体系。正是通过这样的规则体系，

才实现了法律的目标。立法的每个概念、每个条文均是法律体系的细胞，“每一

法律规范，系属一个整体，其条文之解释，自亦应本诸论理的作用，就整个体系

构造加以阐释，以维护各个法条之连锁关系”。我国实行的是注册取得商标权制

度，我国《商标法》是一部商标注册法，整个商标制度围绕着注册构建起来，其

内容涉及注册商标的申请、审查和核准、续展和变更、无效宣告、管理等。如果

去除注册制度，《商标法》就失去了灵魂。前已述及，对于注册商标而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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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商标的基础，确定了商标权的质；注册是商标的形式，确定了商标的量。也可

以说，使用是商标法的底层逻辑，注册是商标法的法律构架，正是注册制度保障

了商标法的适用。因之，除非与使用发生冲突，商标法上的制度都应当以注册为

逻辑出发点。 

 

注册制公示了商标权的排他范围，明确了其他市场主体的行为自由空间。这一制

度的基本功能应当维护，否则，商标权人和市场主体的利益都将受到影响。驰名

商标的认定同样应当遵守这一逻辑。如果注册商标所有人已经注册了防御商标，

第三人使用的商标和防御商标相同，而且指定使用的商品类别相同，此时，完全

可以依据《商标法》第 57 条“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构成侵权

进行裁判，没有认定驰名商标的必要。更重要的是，如果注册商标所有人已经注

册了防御商标，在诉讼中再对该商标是否驰名进行审查，就完全破坏了注册的功

能。防御商标的注册，意在通过公示制度，通过公开的查询程序，告知第三人商

标所有人的权利范围，这种公示制度对于商标所有人和第三人均具有约束力。如

果对涉案商标再进行驰名认定进而进行跨类保护，这不但让第三人无法知悉行为

自由的空间，连商标所有人最终也无法知悉自己的权利范围边界。 

 

结 语 

 

驰名商标的认定与国家政策的变化相伴而行。不同的政策，对驰名商标的认定指

引了不同的方向。目前，我国确定的是按需认定的规则，并明确了具体的适用范

围。因之，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应当严格按照法解释学的原则确定驰名商标审查

范围。在个案正义与落实规则之间，遵循落实规则的路径。大致说来，涉案商标

所有人是选择事先的注册防御商标还是选择事后的跨类保护，是商标所有人的理

性选择。如果选择事先的注册防御商标，其保护范围相对确定，市场主体也可以

获得稳定的预期，不足是保护范围可能无法随着市场的扩大而扩大；如果选择事

后的跨类保护，其保护范围可能会与市场的范围相一致，但由于跨类保护不是全

类保护，加之涉案商标未必就会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其保护范围并不确定。按照

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涉案商标所有人选择了哪种保护模式，也应当承担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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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风险。 

基于立法自身体系性和商标法理逻辑性的考虑，本文认为，法院应当在个案中严

守《解释》的规定，在原告注册了防御商标的情形下，应以该防御商标被侵害为

由认定构成普通的商标侵权行为，排除驰名商标认定的可能性。换言之，防御商

标注册对驰名商标认定产生实质性影响，排除了驰名商标认定的可能性。只有在

即使注册了防御商标仍然不能判定被告行为侵权，但又可能给消费者带来误认的

情形下，才具有认定涉案商标是否驰名的必要。 

 

相关链接 

 

2023年第 9期｜张伟君：论我国《商标法》驰名商标保护规则的完善 

 

来源：《知识产权》2024年 3期 

 

责任编辑：武伟 吉利 

 

编辑：梁艳超 

 

审读：蔡莹 孙雅曼 

 

 

【周小丽 摘录】 

 

1.2【专利】氢能产业技术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 IPC 对照及检索应用 

 

氢能是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是未来国家能源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正加快培育发展氢能产业，加速推动能源绿色转

型，为碳达峰目标实现提供有力支撑。 

 

为帮助创新主体、科研人员检索氢能产业技术领域的专利信息，了解氢能专

利技术最新动态，把握氢能产业发展趋势，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文献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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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开展研究，从产业角度出发，编制了氢能产业技术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IPC）

对照，以及技术领域专利检索式，仅供检索相关专利信息时候参考。 

 

一、氢能产业技术分类 

 

氢能产业按照产业链划分，可分为上游的制氢环节，中游的储氢、运氢和加

氢环节，下游的用氢环节，可进一步细分为 14 个二级技术分支、29个三级技术

分支（如图 1所示）。 

 
图 1 氢能产业技术分类 

 

二、氢能产业技术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IPC）对照 

 

国际专利分类（IPC）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专利分类体系，是专利信息检

索的重要工具。氢能产业技术分类与 IPC对照，依照氢能产业技术分类的类目，

提供对应的检索关键词、IPC分类号和专利检索式，供检索时参考，如图 2、图

3、图 4 所示（详见附件）。实际检索中，用户需要根据具体检索需求和使用的

检索系统调整检索式，例如检索字段的名称、检索算符等，并可根据检索结果调

整检索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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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氢能产业技术分类与 IPC 分类号对照 

 

 

图 3 相关 IPC分类号的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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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氢能产业技术分类与参考检索式 

 

三、应用示例 

 

示例一：检索氢燃料电池相关专利 

 

步骤 1：确定所属技术领域。 

 

在对照表中查找氢燃料电池，相关技术属于产业链下游的氢能在交通领域的

应用，如图 5所示。 

 

 

图 5 氢燃料电池技术与 IPC 分类号对照 

 

步骤 2：找到相应的分类号和参考的关键词。 

 

氢燃料电池技术相关的 IPC分类号主要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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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氢燃料电池相关专利，可参考使用以下中英文关键词： 

 

 

步骤 3：找到相应的参考检索式。 

 

检索时可参考以下专利检索式：((IPC-LOW=H01M4/86 OR IPC=H01M8*)OR 

TIABC=("hydrogen fuel cell" OR SOFC OR SPFC OR "alkaline fuel cell" OR 

PAFC OR MCFC OR PEFC OR PEMFC))AND (TIABC=(氢燃料 OR 氢能 OR 氢能 OR 氢

气 OR H2 OR 液氢 OR 固体氢 OR hydrogen)) OR TIABC=(氢 OR 质子交换膜 OR 

碱性 OR 磷酸 OR 熔融碳酸盐 OR 熔融态碳酸盐 OR 固体高分子型 OR 固体氧

化物 OR 固态氧化物)(2N)(燃料电池)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检索式仅供制定检索策略时参考，用户需要根据具体检

索需求和实际使用的检索系统调整检索式，例如检索字段的名称、检索算符等，

并可根据检索结果调整检索策略。 

 

步骤 4：选择检索系统，进行检索 

 

以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及分析系统”为例。登录系统后，选择“高

级检索”，在“检索式编辑区”输入检索式进行检索，如图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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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专利检索及分析系统检索示例 1 

 

示例二：关注该技术主题近一年的最新进展 

 

可进一步限定检索条件，限制文献公布时间为 2022年至今，如图 7 所示。 

 

 
图 7 专利检索及分析系统检索示例 2 

 

示例三：关注特定申请人的专利技术 

 

可和申请人的名称相结合。如想了解丰田汽车公司在氢能领域的专利技术情

况，可在高级检索功能中的“申请（专利权）人”字段输入“丰田自动车株式会

社”，并和原有检索式用 AND布尔逻辑运算符连接,从而检索得到有关结果，如

图 8、图 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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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专利检索及分析系统检索示例 3-1 

 

 

图 9 专利检索及分析系统检索示例 3-2 

详细附件：氢能产业技术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IPC）对照表参见：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3/6/20/art_3166_185808.html 

 

【胡泽华 摘录】 

1.3【专利】最高院确认：专利权人应承担权利要求概括过大而导致的无效风险 

 

“权利要求上位概括如果不当，将会影响专利的有效性，本案就是

一起打到最高院行政二审的实战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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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5 月 22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开了一起专利无效行政纠纷的二审判决书《某

股某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行政判决

书》，案号（2023）最高法知行终 319 号。 

涉案专利是一件名称为“生产三维物体的方法和装置”的发明专利 ZL200680055237.3。

经查询，该专利的专利权人是阿卡姆股份有限公司。阿卡姆股份有限公司（Acam AB）

是一家瑞典的 3D打印生产商，生产用于增材制造的电子束熔化（EBM）系统，该系统由

金属粉末制造固体部件。EBM在医疗、航空航天和汽车行业都有应用。这是一家老牌的

3D 打印国际企业。经查询，该件专利历史上共做出过两次无效决定，第一次是在 2020

年 2月，国家知识产权局维持了该专利的有效性，当时无效请求人是西安赛隆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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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在 2021 年 9 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该专利部分无效，无效请求人是

自然人赵德陈，疑似是某个公司的“稻草人”，或许与西安赛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有关联。 

 

就在这第二次的无效决定的要点中，合议组提到，若权利要求限定了过大的保护

范围，由于涵盖了超出本专利记载的合理范围之外的技术方案，专利权人需要承

担由此所带来的风险。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主要是因为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 1中的部分技术特征概括了一

个 较

大的范围。涉案权利要求 1如下：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本案第二次做出的无效决定中认为：权利要求 1由于采用技术术语

“扫描路径”“不期望的”“最小安全距离”等限定了较大的保护范围，导致其无法体

现本专利与证据 5技术方案的区别，从而完全涵盖了证据 5的技术方案，因此，证据 5

公开了权利要求 1的全部技术特征，且同样能够解决温度梯度过大带来的不利后果，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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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避免不期望的加和效应、降低温度梯度的技术效果，故权利要求 1 不具备新颖性。阿

卡姆不服，于是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其中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1. 证据 5 的粉末预热阶段不同于权利要求 1 所限定的预热步骤，

并且证据 5 中粉末预热阶段的加工对象为经过“固定粉末”阶段处理

的粘结、固定的粉末，权利要求 1 中的粉状材料是没有固定的粉末。

因此证据 5 的预热对象与本专利不同，与本专利采用的技术方案、

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以及所要达到的技术效果不同。  

2. 证据 5 既没有公开两条扫描路径之间具有距离，也没有公开权

利要求 1 的最小安全距离。即使假设证据 5 中扫描线存在一定距离，

该距离也没有公开权利要求 1 的最小安全距离。 

3. 由于证据 5 没有公开其扫描线间距的任何作用，本领域技术人

员无法合理预见其可以避免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加和效应，被诉决定

推定证据 5 的技术方案实现了避免不期望的加和效应的认定错误。 

一审经审理后支持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认定： 

首先，……，证据 5 公开的预热步骤与本专利权利要求 1 所限定的

以均匀预热所述粉状材料（5）为一般目的的预热步骤并无实质不同。

至于阿卡姆所述证据 5 的预热对象为固定粉末而本专利的预热对象

为非固定粉末，如前所述，证据 5 所公开的“固定粉末”阶段与粉末

预热阶段事实上均可视为对粉末进行预热的步骤，预热时粉末轻微

固化并不代表预热对象发生了实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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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证据 5 表 1 及相关内容明确公开了三个工艺阶段的扫

描线间距数值，由证据 5 图 2 相关内容可知，其扫描线具有明确的

宽度特征，在此基础上，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证据 5 所述的扫

描线间距系两条扫描线轮廓之间的距离，由于存在间距，其必然是

间隔开的，即证据 5 公开了连续扫描路径之间具有距离。 

权利要求 1 所限定的最小安全距离系适于防止不期望的来自所述连

续扫描路径的在所述预热粉末层区域（10）中的加和效应，即对该

概念采取了功能性限定的方式。……，证据 5 采取设定扫描线间距

的技术方案，亦追求对粉末的平稳均匀预热，防止所谓加和效应发

生，故二者所要实现的功能和所达到的效果是相同的。权利要求 1

对最小安全距离等技术特征的限定方式，使得其与证据 5 公开的技

术方案无法区分。 

事实上，如被诉决定所述，权利要求 1 由于采用“扫描路径”“不期望

的”“最小安全距离”术语以功能性限定方式限定了较大的保护范围，

导致无法体现其与证据 5 所公开技术方案的区别，该不利后果应由

某股份公司承担。因此，被诉决定关于证据 5 公开了权利要求 1 的

全部技术特征，权利要求 1 相对于证据 5 不具备新颖性的认定正确，

对此予以确认。 

阿卡姆不服继续提出二审，并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其请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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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审法院未采纳、审查某股份公司提交的用于证明本专利应

当维持有效的证据 12-16，且未就不予采纳的理由进行任何说明，

存在明显错误。 

（二）本领域技术人员在阅读本专利的说明书之后，容易理解为实

现防止不期望的加和效应的技术效果，需要使相邻扫描路径的轮廓

彼此不重叠，从而进一步满足在空间上充分隔开的要求。  

（三）证据 5 中的图 2 和表 1 不属于同一个技术方案，在审查新颖

性时不应将两者结合。 

（四）一审判决错误认定证据 5 公开了连续扫描路径的轮廓之间存

在距离。证据 5 至多公开了两条相邻扫描路径之间存在距离，而未

能公开两条相邻扫描路径轮廓之间存在距离，更未能公开两条扫描

线轮廓在空间中充分隔开以获得防止不期望的加和效应的技术效

果。因此，证据 5 中的扫描线间距不能等同于权利要求 1 所限定的

最小安全距离。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首先，本专利权利要求 1 限定了扫描路径之间以最小安全距离隔开，

防止不期望的加和效应，对于最小安全距离的概念采取了功能性限

定的方式，并未明确限定这个距离一定是扫描路径轮廓之间的距离，

对其理解应该是只要可以防止或避免不期望的加和效应的距离，都

可以认定属于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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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证据 5 在明确提出扫描线宽度的概念之外，又提出了扫描线

间距的概念。而基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一般理解，两线之间的间距

一般是指两条线之间的距离，如果这两条线存在宽度，在宽度上不

应存在重合，间距应该是指两线上下轮廓间的距离，因此被诉决定

的相关认定并无不当。被诉决定引用证据 5 中的图 2 只是佐证扫描

线存在宽度，并非是将两个技术方案结合后与本专利进行比对，故

并不违反单独比对原则。 

再次，证据 5 公开了应当适当预热粉末使其粘结，以便为熔化做准

备，以及逐步提高功率，并以多次提升方法加大扫描速度和扫描线

间距，避免粉末飞溅，以使粉末均匀预热等内容，不论对证据 5 中

的间距如何界定，采取设定扫描线间距的技术方案主要目的就是追

求对粉末的平稳均匀预热，防止所谓不期望的加和效应的发生。而

权利要求 1 限定的“防止”并非针对一切加和效应，某股份公司对权

利要求 1 中“防止”的解释并不影响本案的相关认定，故证据 5 中的

扫描线间距与权利要求 1 中的最小安全距离所要实现的功能和所达

到的效果是相同的，被诉决定和一审判决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

认。 

最后，关于某股份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 12-16。《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

二十九条规定：“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在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中

提供新的证据，用于证明专利申请不应当被驳回或者专利权应当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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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效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审查。”一审法院对于某股份公司提交

的证据 12-16 未予审查，存在不当，本院在此予以指出。经本院审

查，一审证据 12-16 均非公知常识证据，且虽然部分论文作者与证

据 5 作者相同，但并不能证明不同论文中的实验参数肯定存在一致

性，因此该组证据并不能达到某股份公司的证明目的。同样，二审

证据 2-4 亦非公知常识证据，不应予以采纳。 

综上，某股份公司关于本专利权利要求 1 具备新颖性的相关上诉理

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主要对于专利权利要求中功能性限定的范围问题进行了分析，这对专利代理人在撰

写专利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一般来说，较上位的限定，在专利面临无效的时候，往往要经受无效请求人对其不清楚、

不支持，以及新颖性或创造性证据的攻击。 

本案中，国家知识产权局合议组在无效审理中，已经明确，类似的上位限定并不会导致

不清楚，但是一旦现有技术证据公开的下位概念，则该专利将因上位概括而不具备新颖

性或创造性，对此引发的风险，专利权人应该承担责任。实际上，本案涉案专利首次无

效决定的当事双方，在 2019 年的管辖权的最高院审理中，还披露了之所以引发纠纷的

背景原因，（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 48号。主要是阿卡姆公司在西安赛隆公司参加上

海召开的 TCT 亚洲峰会期间，认为其展出了被诉侵权产品照片，发放含有被诉侵

权产品资料的宣传册的行为，构成许诺销售行为。且赛隆公司主页上有对被诉侵

权产品的介绍推广，表明该公司参加展销会前即已研发被诉侵权产品并经认证进

入欧洲市场销售。但是西安赛隆公司认为参加在上海市召开的 TCT 亚洲峰会，目

的在于学习交流，而非销售产品。赛隆公司在该展览会上也未提供被诉侵权产品

实物。最高院审理认为，在管辖权异议阶段，原则上只需审理与建立案件管辖连接点相

关的事实。如果与建立管辖连接点相关的事实同时涉及案件实体争议内容的，只需审查

案件初步证据是否能够证成一个可争辩的管辖连接点事实即可，一般不对案件实体争议

内容作出明确认定。本案中，阿卡姆公司提交了赛隆公司参与“2018 年亚洲 3D 打印、

增材制造展览会 TCT亚洲峰会”即“2018TCT 亚洲展览会”的宣传册、该展览会官方网

站有关信息、塞隆公司官方网站有关新闻等证据，能够初步证明阿卡姆公司在上海市实

施了可争辩的被诉侵权行为，原审法院据此认定上海市系管辖连接点意义上的侵权行为

实施地，并无不妥。原审法院作为侵权行为实施地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陈蕾 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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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专利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工程实施方案》解读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会同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司法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知识产权保

护体系建设工程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现将文件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制定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

新。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促进创新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从审查授权、行政执法、

司法保护、仲裁调解、行业自律、公民诚信等环节完善保护体系”，“不断强化

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

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国家知识产权局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会同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商务

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 8 部门联合制定出台《方案》，共同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这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重要指示论述的重要举措，是落实政府工作报告相关部署，加强知识产权全链

条保护的具体行动。 

 

二、建设思路和工作目标 

 

《方案》是新时代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的“施工图”，主要从知识产权保

护全链条、全过程、全要素出发，系统解决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谁来建”和“怎

么建”的问题。《方案》提出“一个建设思路”和“两个阶段性目标”。 

 

“一个建设思路”是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将习近平总书记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到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中去，创新保护制度、保护手段和

保护模式，提高知识产权保护专业化、现代化、智能化水平。 

 

“两个阶段性目标”是指，一是到 2027 年，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保护能力现代

化建设迈出坚实性步伐，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更加全面系统，“严保护”的政策和

标准更加健全，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更加严格，授权确权更加优质高效，快速协

同保护更加顺畅，知识产权领域国家安全治理基础进一步巩固，社会共治合力进

一步增强，保护能力显著提升。覆盖“国家、省、市、县”四级的知识产权保护

网络更加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基础进一步夯实，“大保护”工作格局全面形成。

二是到 2035 年，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保护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第一个阶段性

目标，主要是立足当前知识产权保护的重点难点问题，确定的近期主攻方向。第

二个阶段性目标，主要是对标 2035 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具体任务，提出的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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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工作展望。 

 

三、主要内容 

 

《方案》围绕工作目标提出七方面建设任务。主要包括：一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政

策和标准方面，提出要完善保护政策制度，健全保护标准规范。二是在执法司法

方面，提出要加强司法保护、行政执法和行政裁决，构建有机衔接、协同高效的

知识产权执法司法体系。三是在授权确权方面，提出要提高授权确权质量和效率，

促进专利商标代理行业健康发展。四是在保护管理方面，提出要完善保护管理体

制机制，建设快保护机构，优化快速协同保护机制。五是在社会共治方面，提出

要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知识产权诚信体系建设，提升企事业单位知识

产权保护和管理能力，营造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六是在知识产权领

域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建设方面，提出要完善知识产权安全相关政策法规，健全知

识产权安全治理工作机制，提升知识产权领域风险防控能力。七是在能力支撑方

面，提出要加大人才培养、培训和使用力度，推进知识产权鉴定和技术调查，强

化知识产权保护信息支撑，构建专业化、信息化、智能化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力支

撑体系。这七个方面的任务有机衔接、系统集成，既贴近当前发展实际，又满足

未来一段时期发展需要。 

 

四、组织实施 

 

为保障各项任务顺利实施，《方案》提出了一系列组织实施工作要求。一是加强

组织领导。提出加强党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知识产权保

护体系建设全过程。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把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纳入重要议

事日程，按照职责分工和建设任务，认真抓好落实。二是加强法治保障。提出推

进知识产权领域有关法律法规的制修订工作，加强法治保障。三是加强条件保障。

提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的引导作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相关人才培养和干部队伍建设。四是加强跟踪问效。提出将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

设工程实施情况纳入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检查考核和营商环境评价，推动各项任务

落到实处。 

【马佳欣 摘录】 

 

1.5【专利 】专利确权程序中“进一步限定”式修改的审查；专利确权程序中

权利要求修改的回应性要求 

  ——（2021）最高法知行终 556、581、738 号 

  【裁判要旨】 

  1.专利确权程序中，关于某一权利要求的修改方式是否属于“进

一步限定”的审查，应仅以修改后的权利要求是否完整包含了被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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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要求的所有技术特征，以及修改后的权利要求相比被修改的权

利要求是否增加了技术特征，且增加的技术特征是否均记载于原权利

要求书中的其他权利要求为准。 

  2.专利确权程序中，权利要求的“进一步限定”式修改，一般应

当以回应无效宣告理由为限；以克服无效宣告理由所指缺陷为名，行

重构权利要求之实的，可不予接受。 

  【关键词】 

  行政 发明专利权无效 修改权利要求 进一步限定 回应性 

  【基本案情】 

  北京某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森公司）系专利号为

200480036270.2、名称为“一种获取人脸图像的方法及人脸识别方法

与系统”的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2018年 10 月 8 日，某电脑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电脑上海公司）、某贸易（上海）有限公

司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某贸易南京分公司）、某贸易（上海）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某贸易上海公司）分别针对本专利权提出无效宣告请

求。某森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9 日提交了本专利权利要求书的修改文

本。对此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19年 5-6月作出第 40531、40532、40533

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认为，本专利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3、5、6

以及权利要求 8-10中引用权利要求 1、5 的技术方案（即指修改后文

本中的相关权利要求，下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以下简称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九条第一款和《专利审查指南》

第四部分第三章第 4.6 节的相关规定，但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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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及引用权利要求 4、7 的权利要求 8-10 不符合上述规定。因

此，被诉决定以某森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9 日提交的权利要求书中的

权利要求 1-3、5、6 以及权利要求 8-10 中引用权利要求 1、5 的技术

方案作为审查基础，并认为上述被接受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宣

告本专利权全部无效。某森公司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撤销被诉决定，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 2020 年 12月 30日作出（2018）京 73行初

10897、10895、10896 号行政判决：驳回某森公司的诉讼请求。某森

公司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12 月 12 日作出（2021）最

高法知行终 556、581、738 号行政判决：撤销原判，撤销被诉决定中

关于宣告本专利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7 及引用权利要求 4、7 的权利

要求 8-10 无效的决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就某电脑上海公司、某贸易

南京分公司、某贸易上海公司针对上述权利要求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

重新作出审查决定。 

  【裁判意见】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对于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7、11、12 及权

利要求 8-10中引用权利要求 4、7的技术方案是否应当被接受的审查，

应当依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之规定，并考虑专利审查指南的具体指

引进行。 

  允许专利权人在专利确权程序中对权利要求作出修改，有利于实

质激励保护创新，能够有效避免具有技术贡献的发明创造仅因权利要

求撰写不当而得不到保护；但因此时专利已获授权、有关法律秩序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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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稳定，为避免公众信赖利益的严重减损和法律秩序稳定性的持续波

动，亦有必要对修改作出限制。故专利确权程序中的权利要求修改，

以实质激励保护创新和保护专利权人应然利益为制度目标，而以维持

法律秩序稳定性、避免公众信赖利益减损和保障行政审查的可操作性

及效率为制度成本。对于权利要求修改的限制，应当以能够实现制度

目标为基本遵循，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控制制度成本。因而，对于

专利确权程序中的权利要求修改既不应过于宽纵，以致信赖利益严重

受损或者法律秩序持续波动；也不宜过于机械和严苛，若基于制度成

本的考虑对修改限制过严，将大大减损制度效果，甚至导致制度目标

无法实现，得不偿失。 

  关于专利确权程序中权利要求修改接受问题的法律规范体系主

要由专利法第三十三条、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九条第一款构成；同

时，专利审查指南也作出了具体的操作指引。对于权利要求的修改是

否应当予以接受，至少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关于修改幅度的要求。专利确权程序中权利要求的修改幅度

最大不得超出专利法第三十三条所规定的“信息范围”和专利法实施

细则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保护范围”。专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

“申请人可以对其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但是，对发明和实用新型

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对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

围。”据此，专利授权程序中的权利要求修改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

利要求书所公开的发明创造的全部信息范围。举轻以明重，专利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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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中的权利要求修改亦当然应以此为限。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九

条第一款规定：“在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过程中，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专利的专利权人可以修改其权利要求书，但是不得扩大原专利的保护

范围。”据此，专利确权程序中权利要求的修改还不得超出原专利的

保护范围。从“信息范围”和“保护范围”两个维度划定专利确权程

序中权利要求修改幅度的法定限度，不仅有利于维护以公开换保护的

专利法基本制度逻辑，也有利于平衡确有技术贡献者获得专利授权和

社会公众信赖授权专利文本两个方面利益。 

  二是关于修改方式的要求。前述“信息范围”和“保护范围”只

是法定的专利确权程序中权利要求修改的最大限度，但并非只要不超

过所谓“信息范围”和“保护范围”的修改都应当被接受，修改能否

被接受，还要考虑法律秩序稳定性、公众信赖利益减损和行政审查的

可操作性及效率。因此，国家知识产权局可以通过专利审查指南对权

利要求修改方式予以明确并适当限制。现行专利审查指南允许的专利

确权程序中的权利要求修改方式一般限于权利要求的删除、技术方案

的删除、权利要求的进一步限定、明显错误的修正。其中，权利要求

的进一步限定相比权利要求的删除、技术方案的删除、明显错误的修

正，留给专利权人相对宽松灵活的修改可能性。专利审查指南将进一

步限定式修改定义为“在权利要求中补入其他权利要求中记载的一个

或多个技术特征，以缩小保护范围”，故判断某一权利要求的修改方

式是否属于“进一步限定”时，国家知识产权局仅需审查：（1）修

改后的权利要求是否完整包含了被修改的权利要求的所有技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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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改后的权利要求相比被修改的权利要求是否新增了技术特征；

（3）新增的技术特征是否均源于其他原权利要求。如果修改后的权

利要求并未完整包含任一原权利要求或者其相比被修改的权利要求

新增的技术特征并非来源于其他原权利要求，则该修改方式可能是对

权利要求的“重新撰写”或者“二次概括”而非“进一步限定”。 

  三是关于修改目的的要求。专利确权程序是在权利要求已获授权

后因被他人提起无效宣告请求，依据无效宣告理由检验授权正当性的

程序。其既非授权正当性的全面复查程序，又非权利要求撰写的优化

程序。故对于专利确权程序中的权利要求修改，一般应当以回应无效

宣告理由（包括针对无效宣告请求人提出的无效宣告理由或者补充的

证据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引入的无效宣告请求人未提及的无效宣告理

由或者证据）为限。以克服无效宣告理由所指缺陷为名，而行优化权

利要求撰写之实的修改，即非回应性的修改，因其不符合专利确权程

序的制度定位，可以不予接受。否则，不难设想，一旦非回应性修改

可以被接受，则专利确权程序势必异化为授权后额外获取优化权利要

求撰写机会的工具。如此既不利于从撰写之初、授权之始即提高撰写

质量，也不利于无效宣告请求程序真正作用的发挥，还会引发专利授

权后包括相关利益攸关方在内社会公众利益的失衡。故对于非回应性

修改，即便其未超出所谓“信息范围”和“保护范围”且属于专利审

查指南所允许的修改方式，也可以不予接受。例如，权利要求的修改

缺乏与修改相对应的无效宣告请求和理由的，一般可以不必再审查其

修改范围和修改方式，径行不予接受。又如，在同一行政审查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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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一项权利要求的无效宣告理由已通过对该权利要求的修改给予

了回应，且修改后的权利要求已被接受时，对该原权利要求的另行修

改及相应获得的更多新权利要求，因一般已不再具有回应对象，故可

不予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专利确权程序中，未经修改的权利要求是当然的

审查基础，其不构成对于权利要求修改的法定或者其他限制的评价对

象，故确认审查基础时，应当首先明确有关权利要求是原权利要求还

是经修改形成的新权利要求。对于权利要求修改与否，应当作实质审

查，以修改前后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是否发生实质变化为基本依据。

一般而言，单纯的权利要求序号变化、从属权利要求和独立权利要求

撰写方式的简单转换、含有并列技术方案权利要求的简单拆分等不实

质影响保护范围的撰写调整，不构成对权利要求的修改。 

  本案中，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7 均为本专利原有权利要求，并

非经过修改而形成的新的权利要求，其是当然的审查基础，不存在因

所谓修改而不能被接受的问题。被诉决定对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7

不予接受，进而将之排除在审查基础之外，缺乏事实依据。进一步地，

被诉决定以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7 不应被接受为由，认定修改后的

权利要求 8-10 中引用权利要求 4、7 的技术方案不应被接受，缺乏依

据。被诉决定不接受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 的理由为“原权利要求 1 在

经过了进一步限定式的修改之后，已经成为一项技术特征增多、保护

范围缩小的新权利要求 1，此时原权利要求 1 已经不再存在，因此新

权利要求 4 的修改不再被接受”；其不接受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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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的理由与之相同。由此可以推知，被诉决定不接受权利要求 11 的

理由为，原权利要求 15 已经进一步限定式的修改后，形成修改后的

权利要求 8，此时原独立权利要求 15 已不复存在，不存在对其再次

作进一步限定形成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1 的基础；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2 作为权利要求 11的从属权利要求也不应被接受。根据前述专利确

权程序中的权利要求修改应当以回应无效宣告理由为限的审查理念，

被诉决定对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1、12的处理，并无不妥。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 33 条（本案适用的是 2009 年 10

月 1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 33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73 条第 1 款（本案适用

的是 2010 年 2 月 1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69 条第 1 款） 

  一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8）京 73 行初 10897、10895、10896

号行政判决（2020年 12 月 30 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行终 556、581、738 号行

政判决（2023 年 12月 12日） 

 

【陈建红 摘录】 

1.6【专利 】索尼再次成功无效两件原华为专利  

继 2024 年 5 月 14 日，索尼（中国）有限公司（简称“索尼”）将一件原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简称“华为”）申请的“一种数字电视节目切换方法与数字电视设备”

的专利 ZL200710079488.1，成功无效掉之后。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xNzc4NzI5NQ==&mid=2247505642&idx=2&sn=f3eab41fd5274e24137ce8f6032f5dc9&chksm=97f6e81aa081610c50b1940541ed496686ad9cac80f183086e6effe6088daa9f731d52c272cf&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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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5 月 20 日和 29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又连续发布两起公告，结果显示，

同样是索尼，又成功将两件原华为的专利全部无效掉。 

一件是名为“一种录音检测系统及方法”的专利 ZL200510082805.6，主要涉及通

信领域呼叫中心话务员检测录音操作是否成功的技术，经合议组审理后认为，

该专利相对于证据 2（CN1635776A，同样是华为的专利）与证据 1

（JP2001268215，日立的专利）的结合，不具备创造性。因此宣告该专利全

部无效。 

 
另 一 件 是 名 为 “ 一 种 节 目 搜 索 的 方 法 、 装 置 和 系 统 ” 的 专 利

ZL200910107559.3，主要数字电视 DVB 技术中有关节目搜索效率不高的创新和

改进，经合议组审理后认为，这件原华为申请于 2009 年的专利，相对于证据 1

（JP2001060926，一件索尼申请于 2001 年的专利）相比，权利要求 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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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2、14、16 不具备新颖性，其余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由此看来，

这件专利的无效理由，对于华为来说确实比较尴尬，索尼用早于华为八年申请

的专利，将华为的专利以新颖性的理由给无效掉，也就意味着华为当时在这项

技术的创新上，实际上是在重复索尼已经在走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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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细观察，可知上述三项专利的目前的所有者是全球创新聚合有限责任公

司，这是一家注册在美国的专利运营公司。这些专利是华为在 2018 年打包统

一出售给全球创新聚合公司的。 

据报道，全球创新聚合有限责任公司旗下子公司 iPLE 公司那几年从华为

和中兴通讯手中收购了超过 1000 项专利家族。  

因此，对专利许可和运营了解不多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华为已经出售的

专利，已经与华为没有关系了。  

但是，如果熟悉专利货币化操作手法的业内人士，可能对此会持不同的观

点。 

因为在全球范围内，持有专利权的大公司，例如诺基亚、爱立信、松下、

飞利浦、柯达、黑莓等公司，往往出于企业形象或是许可策略的考虑，会

将一部分专利剥离给第三方进行运营，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很多大公司就

会与第三方签署分成协议，也就是第三方成功进行专利货币化后，就会将

一部分收益返回给大公司。例如，上周爱立信剥离一部分云技术的专利

给第三方进行许可，很有可能就是这种模式。  

此外，如中国的中兴通讯将其一部分专利转让给第三方 G+通信之后，G+

通信在前两个月曾经在美国针对三星获得陪审团的上亿美元的赔偿，那么

按照披露出来的中兴通讯和 G+通信之间的 20%的分成协议，中兴通讯将

会由此获得三星赔偿给 G+通信的 20%收益的权利。  

这也是为何不能简单的将全球创新聚合公司的专利货币化完全与华为或

是中兴通讯隔离的原因，因为不排除双方在签订专利转让协议时，可能会

涉及到分成模式，且目前相关诉讼在中国法庭开示的证据等材料，外界尚

无法获知。  

 

目前，全球创新聚合公司已经在中国多家法院利用这些从华为和中兴通讯收

购而来的专利起诉了不少知名企业，包括：惠普、谷歌、三星、索尼、小

米、网易、贝尔金、华硕等。  

但是目前来看，除了很多专利已经过期失效，加之很多专利都被宣告专利

权无效，例如，谷歌在今年 2 月份成功无效掉一件涉及家庭安防的专利；

去年 8 月，一个自然人成功无效了一件涉及视频会议的专利，导致其在

中国的专利货币化之路并不顺利。  

 

 

本案代表无效请求人索尼公司的代理机构是北京律诚同业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代表专利权人全球创新聚合的代理机构是广州臻唯知识产权

代理事务所。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xNzc4NzI5NQ==&mid=2247484254&idx=1&sn=08118ae6567aad095a212ebffbb749ef&chksm=97f53daea082b4b8539e1f501239a26eaf1bb252fe6ffbfa0ec7091d1613443da17e717e2085&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xNzc4NzI5NQ==&mid=2247505760&idx=2&sn=f4400fc403879134f15d827f022d6b31&chksm=97f6e990a0816086ab0b29391b9d3f766233bd25ee96f8db08c2753361b44c6613a51c2017c1&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xNzc4NzI5NQ==&mid=2247505760&idx=2&sn=f4400fc403879134f15d827f022d6b31&chksm=97f6e990a0816086ab0b29391b9d3f766233bd25ee96f8db08c2753361b44c6613a51c2017c1&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xNzc4NzI5NQ==&mid=2247503376&idx=2&sn=618e968896849116d2f7eaaa602dc758&chksm=97f6f0e0a08179f6b40488ee4ce1ff256b5f4005a4f8c51e4294eadc3e27fdfdb62b53a71084&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xNzc4NzI5NQ==&mid=2247501460&idx=2&sn=a55ad23f4d83aa791e3ad0768a94c095&chksm=97f6f864a0817172985ac8a15ae4e3cba84d6e88abbc5baa4da0858469aa69d8c85fbae466a7&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xNzc4NzI5NQ==&mid=2247503546&idx=2&sn=26b3aa0ede8d491e1231b6eb69f975c8&chksm=97f6f04aa081795caeb4056f604ab224e9f35f26ac3741b6a930da8f4ffb4642a3e7040e2260&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xNzc4NzI5NQ==&mid=2247501034&idx=2&sn=ebd78fb00fe8f921e3383fdd12b64270&chksm=97f6fa1aa081730c84f0d373b418ba31abafbfabc857725b90fc42ae37c0894326011789e63c&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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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校国 摘录】 

1.7【专利】评析“一种安全锂离子电池单元及安全锂离子电池组”发明专利权

无效宣告请求案 

 

案情介绍 

 

该案涉及名称为“一种安全锂离子电池单元及安全锂离子电池组”（专利号：

ZL200610072849.5）的发明专利，专利权人为北京亿马先锋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无效宣告请求人为深圳市比克电池有限公司。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第 563221 号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宣告专利权全部无效。该案系锂电池领域以计算公式表

现参数特征的典型案件，主要涉及对说明书是否公开充分的判断。 

我国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对说明书的撰写提出了具体的、实质性的要求，即

说明书充分公开应当满足三个要求：“清楚”“完整”“能够实现”。首先，专

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表述了该条款对说明书的撰写的具象化要求为“清楚”和

“完整”，而且说明书是否对发明作出了清楚、完整的说明是以所属领域技术人

员能够实现该发明为判断标准，即说明书对发明的记载需要足够“清楚”并且“完

整”以至于达到“能够实现”的程度。也可以说，“清楚”和“完整”是对“说

明书充分公开”的“形式”要求。其次，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表述了该条款

的核心就在于是否“能够实现”，说明书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判

断标准在于“以所属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所属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实

现”是指所属领域技术人员按照说明书公开的内容，就能够实现其技术方案，解

决其技术问题，并且产生预期的技术效果。也可以说，“能够实现”是“说明书

充分公开”的“实质性”要求。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在“完整”的判断中，并

非要求说明书的文字描述必须面面俱到，需要判断说明书的缺失是否影响到所属

领域技术人员对发明的实现，如果说明书缺失的技术手段涉及发明的关键技术内

容，使得所属领域技术人员依据其所掌握的普通技术知识按照说明书公开的内容

无法实现缺失的技术手段，完成缺失的技术手段所对应的任务/设想，进而无法

实现发明的技术方案，解决其技术问题，并产生预期效果，则说明书没有满足充

分公开的要求。在“能够实现”的判断中，依赖实验数据加以证实并非“说明书

充分公开”的形式性要求，要以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对现有技术的合理预期为出发

点，判断技术方案是否必须依靠实验数据加以证实，由此既能避免将现有技术扩

大化，扩张所属领域技术人员的能力，免除专利申请人提供必要数据的义务，又

能避免对实验数据进行形式化要求，加重专利申请人的负担。但是，对于由非经

验公式或者经过非常规推导获取的公式所呈现出的技术方案，如果其产生的效果

超出所属领域技术人员依据其所掌握的普通技术知识可以合理预期的范围，所属

领域技术人员有充分理由怀疑该技术方案无法解决其技术问题并取得预期的技

术效果，则需要依赖实验数据验证该技术方案是否可以解决其技术问题并取得预

期的技术效果。 

 

案例分析 

 

涉案专利为一种安全锂离子电池单元及安全锂离子电池组。锂离子电池组是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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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单体电池组成的。目前，锂离子电池组存在这样的安全隐患，即，如果个别单

体电池爆炸燃烧，会波及相邻的单体电池，进而引发整个电池组爆炸。为了有效

解决上述安全隐患，涉案专利的发明构思为将个别单体电池爆炸燃烧所释放出的

热量，通过导热导电连接体及时收集并迅速分散局部热量至其他所有单体电池，

以整个电池组代替单体电池作为热吸收体，有效降低电池组的温升，阻断电池连

锁爆炸。 

 

基于涉案专利的发明构思，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尚不能有效杜绝上述安全隐患的技

术问题，专利权人提出一种安全锂离子电池组，其由 N个单体电池组成，N的最

小值即 Nmin 由含有技术参数的计算公式表达，并且电池组中的任意一个单体电

池通过导热导电连接体与不少于 Nmin-1个单体电池直接相连。可见，涉案专利

的技术方案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提供导热导电连接体将每个单体电池与其他 

Nmin-1 个单体电池均直接相连，在个别单体电池爆炸燃烧时，保证通过导热导

电连接体将其产生的局部热量迅速分散至其他所有单体电池；其二，提供含有技

术参数的计算公式，可以计算 N 的最小值，由此保证安全锂离子电池组具有足

够多的单体电池作为热吸收体。 

 

首先，对于第一层次，众所周知，热传递包括热传导、热对流和热辐射，影响热

传导快慢的因素包括传热距离、传热面积、温差以及物体的导热系数等。为了实

现导热导电连接体及时收集并迅速分散局部热量的热传导效果，需要说明单体电

池之间的导热导电连接体的传热距离、传热面积、单体电池以和导热导电连接体

之间的温度差、单体电池和导热导电连接体的导热系数等关键因素，而涉案专利

说明书仅描述了导热导电连接体的材质、形状和连接方式，并未描述上述诸多关

键因素，说明书缺失了对导热导电连接体进行热传导的关键技术手段的说明，导

致本领域技术人员依据其所掌握的普通技术知识按照说明书公开的内容无法实

现上述缺失的技术手段，完成缺失的技术手段所对应的任务/设想“单体电池爆

炸燃烧所产生的热量能够通过导热导电连接体及时收集并迅速分散至其他所有

单体电池”，进而无法实现涉案专利的技术方案，解决其技术问题，并产生预期

的技术效果。 

 

其次，对于第二层次，该计算公式的技术参数及运算关系较多，看似非常复杂，

但是本质就是将爆炸燃烧的单体电池瞬间释放出的总热量除以每个未爆炸的单

体电池能够吸收的热量，从而得到 N的最小值 Nmin。但是，在该计算公式中，

需要假设多个特定条件或者理想条件才能推导得出：其一，假设单体电池爆炸燃

烧时仅仅单体电池内部的电解液和导热导电连接体参与燃烧并释放热量，忽略单

体电池的正极、负极、隔膜等组成部分燃烧所释放出的热量，但是，正极、负极、

隔膜等单体电池内部的其他组成部分燃烧释放出热量是不能被忽视的；其二，假

设单体电池爆炸燃烧释放出的所有热量仅在爆炸瞬间全部释放，其他单体电池仅

在该瞬间将热量全部吸收完毕，但是，受限于导热导电连接体的热传导能力，不

可能实现瞬间完全放热和瞬间完全吸热；其三，假设爆炸时其他单体电池允许的

最大温升△Tmax保持一致，但是，个别单体电池爆炸燃烧时，受限于传热面积、

传热距离、温度差等因素的影响，其他单体电池温度升高程度不同，因此其允许

的最大温升无法保持相同；其四，假设爆炸时其他单体电池的实际吸热能力等于

理论吸热能力，但是，由于个别单体电池在其温度达到爆炸点之前，其自身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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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开始逐渐升高，此时，该单体电池已经与其他单体电池之间存在温度差，其

他单体电池在爆炸前已经开始吸收热量，使得其实际吸热能力不再等于理论吸热

能力。可见，在锂电池领域的实际工况中，这些特定条件或者理想条件均难以实

现。由于涉案专利为含有参数特征的锂电池领域发明专利，其方案的技术效果预

期性较低，涉案专利记载的上述计算公式是在多个特定条件或者理想条件下推导

得出的，对诸多因素进行忽略或者进行理论上的假定，其所产生的技术效果超出

所属领域技术人员依据其所掌握的普通技术知识可以合理预期的范围，所属领域

技术人员有充分理由怀疑上述计算公式无法解决其技术问题并取得预期的技术

效果，必须依赖实验数据加以验证，但是，说明书没有提供任何实验效果加以证

明，导致所属领域技术人员无法合理预期上述计算公式能否解决其技术问题，取

得预期的技术效果。 

 

综上，涉案专利的说明书及相应的权利要求没有满足充分公开的要求，不符合我

国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案例启示 

 

如果专利说明书的描述不完整，缺失对某些关键技术手段的描述，导致本领域技

术人员按照说明书公开的内容无法实现上述缺失的技术手段，完成上述缺失的技

术手段所对应的任务/设想，进而无法实现本专利的技术方案，解决其技术问题，

达到预期的技术效果，则说明书没有满足充分公开的要求。 

 

对于技术效果可预测性较低的技术领域，如果技术方案中包含参数的计算公式是

在诸多特定条件或者理想条件下推导得出，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说明书公开的内

容无法合理推知其能否能够解决其技术问题，取得预期的技术效果，则说明书需

要记载相应的实验数据加以证实，否则说明书无法满足充分公开的要求。 

  

【李翰杰 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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